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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_Hlk160446112]关于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多伦15万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
（制氢）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bookmark: _Hlk160446126]大唐多伦瑞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多伦15万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制氢）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经济开发区化工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内，项目新建水电解制氢站1座，采用碱性水电解工艺制氢，制氢负荷全部由配套新能源工程（风电、光伏发电项目）供电，年运行8000h，设计最大制氢能力14000Nm3/h，年制绿氢7059万m3。产品绿氢输送至“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多伦年产46万吨煤基烯烃项目”（以下简称“大唐煤化工项目”）甲醇合成原料气入口管线和PP装置氢气入口管线，用于生产甲醇和聚丙烯。本项目不对风光发电工程、输电线路以及电磁辐射影响进行评价。
《报告书》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按照《报告书》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还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采用管道输送至“大唐多伦煤化工项目”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作为该项目循环系统补水回用，不外排。
（二）切实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报告书要求，对重点污染防治区、一般污染防治区等采取分区防渗措施。加强防渗设施的日常维护，对出现损害的防渗设施应及时修复和加固，确保防渗设施牢固安全。建立完善的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制度，合理设置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点。一旦出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和应急措施，减少对土壤和地下水的不利环境影响。
（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废脱氧剂、废干燥剂，由厂家更换后回收处理，不在厂区内暂存；废电解液每10a更换一次，更换后直接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不在厂区内暂存；化学品废包装袋、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含油抹布和化验室废液送危废间暂存，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
[bookmark: _GoBack]（四）严格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优化高噪声设备布局，采取消声、隔声、减振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五）强化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按照报告书要求，对重点污染防治区、一般污染防治区等采取分区防渗措施。厂区内设置1座初期雨水池及1座消防事故水池，事故水自流进入事故水池，建设单位应严格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确保事故水不排入外环境。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有效防控环境风险。
（六）严格落实运营期污染源监测计划。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等要求，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和信息公开。如出现污染物超标情况，应立即查明原因并采取进一步污染物减排措施。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严格落实生态环保措施专项设计要求。应将优化和细化后的各项生态环保措施及概算纳入设计以及施工等招标文件及合同，并明确责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多伦县分局对该项目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4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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